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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时按材料结构类型对应的款评价。其中，第 1款又分二项分别对钢筋和混凝土进行评价，

每项最高得分均为 10分，取较高得分作为该款得分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建筑及结构施工图、高强度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。审核高强材料的计

算合理性及设计用量比例。对混凝土结构，需提供混凝土竖向承重结构中高强混凝土的使

用比例计算书、高强钢筋的使用比例计算书。对于钢结构，需提供高强度钢的使用比例计

算书。对于钢混结构，需提供高强钢筋、高强混凝土和高强度钢的比例计算书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结构竣工图、高强度材料用量比例计算书，材料决算清单中有关钢材、

钢筋、混凝土的使用情况。高强材料性能检测报告，并审查其计算合理性及实际用量比例。

7.2.13 合理采用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中所指的高耐久性混凝土，系指按现行行业标准《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》

JGJ/T 193 进行检测，抗硫酸盐侵蚀性能达到 KS90级，抗氯离子渗透、抗碳化及早期抗

裂性能均达到 III 级、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《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》GB/T 50476中

50年设计寿命要求的混凝土。

行业标准《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》JGJ/T 193-2009规定：

3.0.1 混凝土抗冻性能、抗水渗透性能和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

3.0.1 的规定。

表 3.0.1 混凝土抗冻性能、抗水渗透性能和抗硫酸盐侵蚀性能的等级划分

抗冻等级（快冻法） 抗冻标号（慢冻法） 抗渗等级 抗硫酸盐等级

F50 F250 D50 P4 KS30

F100 F300 D100 P6 KS60

F150 F350 D150 P8 KS90

F200 F400 D200 P10 KS120

＞F400 ＞D200
P12 KS150

＞P12 ＞KS150

3.0.2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等级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当采用氯离子迁移系数（RCM 法）划分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时，应符合

表 3.0.2-1 的规定，且混凝土测试龄期应为 84d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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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.0.2-1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等级划分（RCM 法）

等级 RCM-Ⅰ RCM-Ⅱ RCM-Ⅲ RCM-Ⅳ RCM-Ⅴ

氯离子迁移系数 DRCM(RCM 法)

（×10-12m2/s）
DRCM≥4.5

3.5≤DRC

M＜4.5

2.5≤DRC

M＜3.5

1.5≤DRC

M＜2.5
DRCM＜1.5

2 当采用电通量划分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等级时，应符合表 3.0.2-2 的规定，

且混凝土测试龄期宜为 28d。当混凝土中水泥混合材与矿物掺合料之和超过胶凝材料用量

的 50%时，测试龄期可为 56d。

表 3.0.2-2 混凝土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的等级划分（电通量法）

等级 -Ⅰ -Ⅱ -Ⅲ -Ⅳ -Ⅴ

电通量 s（C） s≥4000 2000≤ s＜4000 1000≤ s＜2000 500≤ s＜1000 s＜500

3.0.3 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.0.3 的规定。

表 3.0.3 混凝土抗碳化性能的等级划分

等级 T-Ⅰ T -Ⅱ T -Ⅲ T -Ⅳ T -Ⅴ

碳化深度 d（mm） d≥30 20≤d＜30 10≤d＜20 0.1≤d＜10 d＜0.1

3.0.4 混凝土早期抗裂性能的等级划分应符合表 3.0.4 的规定。

表 3.0.4 混凝土早期抗裂性能的等级划分

等级 L-Ⅰ L -Ⅱ L -Ⅲ L -Ⅳ L -Ⅴ

单位面积上的总开裂面积 c

（mm
2
/m

2
）

c≥1000 700≤c＜1000 400≤c＜700 100≤c＜400 c＜100

3.0.5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项目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普通混凝土长期性

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》GB/T50082 的规定。

本条中的耐候结构钢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耐候结构钢》GB/T 4171的要求；耐候型

防腐涂料须符合现行行业标准《建筑用钢结构防腐涂料》JG/T 224中 II 型面漆和长效型

底漆的要求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混凝土结构、钢结构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砌体结构、木结构建筑不参评。混合结构：对其混凝土结构部分和钢结构部分，分别

按本条第 1款和第 2款进行评价，满足一项得 3分；两项都满足的 5分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建筑施工图、结构施工图及设计说明、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比例计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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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设计说明中应明确采用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及其性能要求。审查高耐久性混凝土用

量比例及其计算，审查钢结构的耐久性措施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建筑竣工图、结构竣工图及设计说明、高耐久性混凝土用量比例计算

书，材料决算清单中高耐久性建筑结构材料的使用情况，高耐久性混凝土、耐候结构钢或

耐候型防腐涂料检测报告，并审查其计算合理性及实际用量比例。

7.2.14 采用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可再利用材料是指不改变物质形态可直接再利用的，或经过组合、修复后可直接再利

用的材料。即基本不改变旧建筑材料或制品的原貌，仅对其进行适当清洁或修整等简单工

序后经过性能检测合格，直接回用于建筑工程的建筑材料。可再利用建筑材料一般是指制

品、部品或型材形式的建筑材料。

可再循环材料是指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可实现循环利用的材料。如难以直接回用的钢

筋、玻璃等，可以回炉再生产。可再循环材料主要包括金属材料（钢材、铜等）、玻璃、

铝合金型材、石膏制品、木材。

有的建筑材料则既可以直接再利用又可以回炉后再循环利用，例如标准尺寸的钢结构

型材等。

以上各类材料均可纳入本条“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用量”范畴，但同种建材

不重复计算。

表 7.2.14 常见可循环建筑材料选用表

大类 小类 具体材料

金属

钢 钢筋、型钢等

不锈钢 不锈钢管、不锈钢板、锚固等

铸铁 铸铁管、栅栏等

铝及铝合金 铝合金型材、铝单板、铝塑板、铝蜂窝板等

铜及铜合金 铜板、铜塑板等

其他 锌及锌合金板等

无机

非金属材料

玻璃 门窗、幕墙、采光顶、透明地面及隔断用玻璃等

石膏 吊顶、室内隔断用石膏板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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